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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五月，筆者把握學期的教學空檔，開著已年過23歲的舊車，遊走在臺灣東、西部的魚塭之間。一天，我聽
到居於花蓮縣的賞鳥人士說，我在進行田野調查的一個農漁牧綜合養殖專區內，已有光電業者開始推動區內的畜牧及
養殖業者在場內設置太陽能板，並以西部的「成功」案例作為說明。回到嘉義縣內我最熟識的思慕村，當我隨著漁民
們在村內繞境拜拜，或是騎著機車到一些魚塭泡茶，沿路風光已經多了不止一處的太陽能板設施。自從國家與業者以
漁電共生之名共同推動光電，在南部、東部鄉鎮的地景中，太陽能板已成為陌生又默默成為眼前熟識的人造物，彷彿
光電政策已經「成功」。

圖一：西部日落時份的養殖魚塭。（作者攝，2023年5月）

政策是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為目的，成功與否尚未可知。但是，漁村裡的多元聲音鮮有在鋪設太陽能板前獲得重
視；養殖現場的各種人與非人的團絡（meshwork）以及產業鏈裡的網絡（network），應是此項政策裡的執行者及
利害關係人最為關注，但在國家力量極速擴散到四周時，反而備受忽略。或許會有人在走訪漁村時，提問光電對漁民
的影響；我也嘗試過輕聲探問，而一位漁民長輩說：

我們都老了，今年已60歲，年青的不願意接的話，沒有人養，就愈來愈多地方變成鋪光電[的場所]。

是大家踏入高齡不想養，而光電「剛好」出現，養殖漁業在「適當」的時間遭遇到可再生能源政策大張旗鼓，因而養
殖漁業可以踏入產業「增值」的大路嗎？

我認為這句話背後的涵義更為重大，也更為複雜。

近年，我的新、舊青年漁民朋友（約30至45歲之間）都在找適合養殖的土地。隨著養殖經驗的增加，以及產業人際
網絡的擴張，在知識上與同輩、長輩互相交流學習，這些青年人已經有了紮實的基礎。換句話說，他們有能力照顧更
多面積的魚塭。

就算是壯年漁民之間，也有長年沒有經營魚塭的塭主，及長年以養殖為生計及生活重要活動的塭主（通常兼租戶，因
為除擁有的土地外，也需要更多魚塭去達到有盈收的規模）。說沒有人會再「飼魚丫」（閩南語中的養魚），在漁村
裡是一種謙遜的說法，又帶有無耐的社群及個人情緒；要深入理解漁村的多元聲音，得先學習養殖現場反映的政治、
文化、經濟、社會及生態現況。

對魚塭團絡的衝擊

當代魚塭本來就是由多個元素「混居」而成。對漁民而言，最基礎的養殖方式是室外的土池養殖，由陽光、水體、空
氣、生物等共同寓居的空間，讓人類食用的生物（魚、蝦等）得以成長。當代的養殖環境因應產量、品質、養殖者觀
念、地方文化等因素，有所變化，也有室外、室內養殖的方式。普遍而言，室外的養殖環境及主要的養殖物種需要陽
光作為直接或間接的生長元素，可被視為一種團絡，即不同行動者的生命交錯、互相牽引的共同體。室內養殖則需要
大量的投入作「控制」，其中捨棄陽光作為主要投入，是有其產業考量。例如，石斑在「二寸苗」的階段，比較不能
受到驚嚇，因此減少人為或自然干擾的室內環境有其優勢。

當太陽能板隨著政策降臨魚塭，由水產試驗所進行的研究隨即展開。同時，私營企業也旋即開始在接觸各地地主，遊
說合作。政府、企業以再生能源的願景、數以十年計的契約、高價租金提供誘因，也從論述上合理化同時養殖和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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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不過，在多樣化的魚塭形態、規模裡，以及變化萬千、充滿流動物（空氣、水等）的魚塭水體，誰會深切理
解各種團絡才制訂政策執行方案？還是只要把太陽板放進魚塭、連結輸電網就功能完滿？

圖二：出現在臺灣鄉鎮的太陽能板群。（作者攝，2023年5月）

國家力量在廿一世紀介入再生能源供應，主要除了偏遠地區、地勢電力輸送不易外，支持工業、大型運輸及一般民生
需求等，亦為主要原因。在魚塭產生的綠電回歸國家規模的電網，而非直接就地使用，例如讓魚塭產生的光電原地使
使於飼料投餵機、增氧機、抽水馬達等，是部份漁民正在質疑的情況。尤其是當漁民正面臨整體經營成本節節上升的
困境時，他們反倒是因為太陽能板佔用養殖空間而要解低生產量。當大型的光電設施佔用原為農、漁使用的空間，在
產業、景觀甚至生命財產（設施有火災等風險）受到負面衝擊的是漁民，而生產出來的電力，主要提供都市區域時，
漁民在承受大型基建的生命、環境成本，代價巨大。

能源政治所牽動的產業網絡

臺灣養殖漁業已發展數百年，形成了一個養殖階段分工細緻、以氣候、水質、技術作為地域分工條件的產業網絡。產
業從繁養殖、收穫處理、加工、運銷及貿易到行銷，有數以萬計的人民參與其中。每天走在公路上的運輸車輛，承載
了千萬以上的水體生命。

圖三，在光電發展下，漁民管理魚塭，是如常？（作者攝，2023年4月）

當光電來臨魚塭，受影響的不止是一個漁民家庭，也涉及產業網絡裡的其他利害關係者。我在思慕村，就聽到收購活
、冰蝦的「蝦車」（小型盤商，每天遊走魚塭之間進行池邊收購，再轉賣到進行大型批發的處理場）數量近年劇烈減
少，除了白蝦養殖衰退外，也因為大量內陸魚塭已被租用作光電建設之用，整體產量急劇下降。青年漁民難以找到生
產條件較佳的魚塭，周邊的產業服務提供者也再不能維生時，產業網絡隨時出現斷鏈的情況。

雖然政府強調優先讓「產能較低」的土地進行光電發展，但由誰來判斷？決策過程中是否可以從每個魚塭獲得能參考
的數據，然後轉化為政策的基礎？雖然筆者難以確定有多少產能較低的魚塭已被選為發展光電的場所，但一些在田野
研究過程中一直被使用於生產水產品的魚塭，已由地主（未必同時是養殖戶）同意予光電公司鋪設太陽能板。當魚塭
上的太陽能板接上全台灣的供應網，產業網絡和能源網絡互相扣連起來，造成產業規模的萎縮時，是否又引起入口水
產品需求的上升？國際貿易需要能源，尤其水產品依靠冷鏈。「漁電共生」換來的會是什麼的產業代價，環環相扣的
切身議題，仍有待探討。太陽能板帶來鋪天蓋地的國家力量，是否無法抵擋？

漁村也是公民社會

剛過去的6月20日，由長年關注養殖漁業的成功大學學者黃偉茹博士主持、能源公正轉型監督小組主辦的「專家學者
能源公正轉型聲明公開論壇」（見連署聲明及連署學者名單） ，就光電政策進行討論，並提出以下四點訴求：

從長期性、跨部門觀點，建立明確的綠能發展區位劃設原則與總量管理

以科學證據為本，計畫引導綠能發展區劃設，並落實資訊公開與社會參與

以跨世代福祉觀點，訂定光電案場設計與營運管理規範，建立地方共生機制

落實既有光電案場之社會與環境責任及資訊揭露，滾動修正政策與計畫

圖三：能源公正轉型部份訴求（資料來源：能源公正轉型監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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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者及綠能、土地議題的專家外，發言者包括長期關注及參與推動漁村利害關係者投入議題討論的團體，發言的
文字內容可見於小組臉書專頁。筆者在綜合討論時舉手發言的內容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副教授鄭肇祺也從其觀察養殖漁民經驗進行補充，漁電共生發展不能只看單獨
的魚塭，須以整體性進行考量，且目前漁電共生專區只考量產量的維繫，並無考慮品質，但對消費者來說品質是重點
，這部分在未來政策上應加以重視。

從土地到萬物，生產者和消費者有多重的相互支援。過去二十年，養殖漁業慢慢發展出多套較為友善環境的生產方式
，也有部份業者從品質出發提供水產品予市場，獲得消費者支持，建立滿足感、尊嚴及喜悅。道德生產及道德消費為
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的一部份，於可再生能源同樣為主要受關注的項目。對友善環境的生產者而言，失去一部份用於
食物生產的土地，不止是土地的損失，而是支持他們生產優質食物的消費者、親友未能跟他們維持穩定的互相支持的
關係。這未必是光電公司能以金錢利益等能補償，也未必是提供可再生能源即能填補。

圖四，The Will to Improve 封面（資料來源）

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漁村裡有多元聲音，也是從生活中感受國家政策帶來的衝擊。人類學者Tania
Li（2007）的著作The Will to Improve 提醒我們「含有好意的政策未必符合預期成效」。永續發展強調的是全面審視
各個面向，平衡各方的利益、權利和責任。魚塭（或農田）對糧食、飲食文化、鄉鎮經濟、居民的美好生活等有多元
價值的功能和意義，是否適合作大規模、缺乏體認多元在地觀點的光電發展，應有更多有效的討論過程，並修正已發
生的錯誤政策判斷。我在漁村裡認識了很多良善、真誠對待漁民的官員、公民行動者和商人，我相信這些溝通互動，
都會是有意義，甚至有效。

漁民的幸福感，是來自生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還是乾淨、永續的能源？真正的漁電共生，強調是萬物的共生，而非
不恰當的威脅。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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